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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夫妻忠实义务与隐私权冲突的法律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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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配偶间的隐私权和忠实义务的冲突是我国婚姻关系中错综复杂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

该问题日益凸显，不仅关乎我国婚姻制度的完备，更关乎社会的稳定和谐。《婚姻法》修订后的数

年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出台了三次司法解释，但是却对夫妻间忠实义务与婚内隐私权冲突

的协调没有提出具有实质指导性的法律意见。文章拟通过对夫妻忠实义务和婚内隐私权的含义及

特点的理解，阐述夫妻间忠实义务和婚内隐私权的客体内容和法律关系，通过讨论二者之间的冲

突现状、原因，以寻求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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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婚姻法》法律明文规定：“夫妻应当互相

忠实，互相尊重。”以此将夫妻间忠实义务提升到了

法律高度，夫妻间忠实义务不再仅仅是大众的道德

观念，而要受到法律调整，这无疑使婚内的隐私与

忠实成为了一对难以调解的矛盾。可是我国的立法

却明显处于停滞状态，尚未出台有效的法律解决途

径。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夫妻忠实义务与隐私权的

基础理解入手，分析出其实质冲突原因类型，溯本

求源，结合社会现实，提出二者冲突的解决意见。  

一、夫妻忠实义务与隐私权制度现状 

夫妻间忠实义务包括彼此对人身和财产的忠实

义务。忠实义务婚姻关系的核心，忠实义务的本身

也具有着绝对权与相对权融合的特征。夫妻间忠实

义务不仅要求配偶互相承担尊重忠诚的义务，还要

求夫妻以外的任意第三人不得损害该对夫妻既已形

成的稳定的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 

婚内隐私权是指在婚姻生活中，配偶一方对自

己的人身和财产信息不被他方以非法手段获取并加

以宣扬，为婚姻关系外的第三人所知晓。个人对自

己的私生活有自主决定权，对个人的私人时间有自

主支配权。婚姻关系不代表配偶任意一方具有完全

的知情权，婚内隐私权的客体内容虽小但是却更具

有相应保护的必要。 

我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

实，互相尊重。”《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重婚或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我国《婚姻法》只是笼统地说明夫妻间有忠实义务

的责任，对于忠实义务的客体和违反情形未做明确

的规定，综合而言，类似于原则性要求，缺乏可操

作性。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禁止用任何方

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宪法》第三

十九条规定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

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由上显而易

见我国婚姻法对夫妻间忠实义务的规定简略，而对

婚内隐私权的规定甚至没有规定，出现了法律空白。

我国相关方面的法律滞后，需尽快完善。 

《日本民法典》第752条规定:“夫妻须同居,相

互协力,相互扶助。”《意大利民法典》第143条规定:

“夫妻双方因婚姻负有同居、忠实、和扶养之相互

义务。”《瑞士民法典》第159条第1款规定:“结婚后,

夫妻双方互负婚姻共同生活的义务。”《法国民法典》

修正案第213条规定:“关于共同住所之选定,意见

不一致时,夫妻各得对于法院请求决定其居所,或为

自己及由其监护之子女,许有另一居所。”瑞士、美

国、英国等规定由丈夫决定。夫妻别居时,妻可以另

有住所。《德国民法典》第1353条第2款规定:“夫妻

的一方对他方在建立共同生活后所提出的请求,显

然为滥用其权利或者婚姻已破裂时,无承诺的义

务。”《瑞士民法典》第170条规定:“配偶一方,在

其健康、名誉或者经济状况因夫妻共同生活而受到

严重威胁时,在威胁存续期间有权停止共同生

活。”“提起离婚或分居的诉讼后,配偶双方均有停

止共同生活的权利。”《法国民法典》规定，一方

违反贞操义务，他方可请求离婚或别居，还可以根

据侵权行为请求损害赔偿，请求对相奸的第三人处

以罚金：日本也有类似的判例，第三人与他人妻子

通奸侵害他人夫权，受害人向其提出抚慰金赔偿请

求，法庭予以认可。综上可见，外国的立法不仅有

原则性的规定，还根据各国情况对婚后生活的住所

等细节做了明确规定，在于处罚规定上根据情况轻

重得体，对于破坏忠实义务或者婚内隐私权的行为

也进行了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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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夫妻间忠实义务与隐私权的冲突现状 

社会当下，夫妻间忠实义务和婚内隐私权的冲

突尤为尖锐，且社会的变化快速发展使得其各自客

体界限模糊不定，这无疑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巨大困

难。法院只有结合社会道德并依据有关可参照的法

律原则，溯本求源寻找冲突的原因才能作出公正的

判决，缓解当前冲突现状。 

（一）我国夫妻间忠实义务与隐私权冲突的原因 

当今法律体系下，夫妻间的忠实义务与婚内隐

私权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婚姻关系中两种

不可避免的权利间的冲突。 

首先，从法律性质看，一方面，婚内隐私权是

一种静态的、消极的权利，恰恰与此相反，忠实义

务是一种动态的、积极的权利。另一方面，婚内隐

私权是绝对权，其不仅要求配偶一方的隐私权不受

另一方的干涉，还要求配偶外的任何人对此不加以

干扰。而配偶间的忠实义务更倾向于相对权，婚内

隐私权与忠实义务的冲突不可避免。 

其次，从法学原理方面分析，婚内隐私权是隐

私权的一种, 属于公民的基本人权。夫妻忠实义务

是配偶权的一部分,而配偶权一般被界定一种身份

权。据上而言，忠实义务在婚姻法体系中的地位和

其社会作用、社会意义都不能与婚内隐私权相提并

论。当前，夫或妻首先是社会独立成员, 其次才是

夫或妻, 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位阶应低于婚内隐私

权, 因此，婚内隐私权应居于上位等级, 应从优保

护。权利位阶体系也不是持续永恒的，较高位阶的

权利要让位于较低位阶的权利当其对社会稳定产生

一定的负面影响，改变了社会关系的稳定性。由此

可见，婚内隐私权与忠实义务的冲突随着社会的快

速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再次，从社会生活上看，婚姻生活对夫妻提出

了比普通自然人更高的忠实性和公开性的要求，自

然人之间例如财产信息、家庭信息、工作信息等是

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客体，但是作为夫妻，这些信息

是建立婚姻关系的基础，也是信任的来源。忠实义

务与隐私权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生活的高度

隐秘性和高度忠实性，家庭作为社会的个体，不论

是夫妻个人的差异还是家庭整体的差异都给忠实义

务和婚内隐私权带来了或多或少的不同。这也导致

了配偶权与隐私权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与激烈性。 

(二）我国夫妻间忠实义务与隐私权冲突的类型 

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促使社会关系瞬息万变，

而婚姻关系作为一种最为普通的社会关系，其中的

婚内隐私权与忠实义务的冲突也经历着复杂的变

化，产生了难以调解的矛盾冲突。综合各种社会因

素，客观而言，归纳以下几种类型： 

因金钱关系而导致的冲突。婚姻生活中，夫妻

双方都希望享有经济独立权，对个人所得持有足够

的控制权，因此夫或妻一方会为了满足个人的消费

需求在不与他方商量的情况下私藏一部分对方无从

知晓的资金（也即“私房钱”）。我国《婚姻法》明

确规定：“夫妻财产有个人和夫妻共同财产之分，对

于夫妻婚前的个人财产和婚后双方预定归个人所有

的财产，属于夫妻一方个人所有，对于婚后为约定

的财产，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显而易见，最终

还需看“私房钱”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如果为夫妻

个人财产，那么相对方不得以忠实义务为由来要求

对方提供资金情况甚至上交资金，更不得以盗取等

侵权手段来获取；如果为夫妻共同财产，相反，持

有方也不得以隐私权为理由来拒绝说明资金当前情

况，更不得擅自使用资金从而影响正常的家庭生活。 

因婚外恋而导致的冲突。婚外恋，是指夫妻一

方在婚姻生活存续期间与配偶之外的人产生恋情。

婚姻生活中，夫妻忠实义务要求夫妻双方在情感和

生理上要始终忠诚于彼此，不得朝三暮四，要将对

方作为自己唯一的性伴侣，不能损害配偶方的利益。

婚外恋导致夫妻间经常会因此争吵甚至打骂，在此

就产生了婚内隐私权和忠实义务的冲突。个人认为

所谓的“出轨信息”影响到家庭的稳定幸福，并且

会对无过错方造成严重伤害，为了保护无过错方的

利益，应将其作为两方面来看，即相对性与绝对性。

相对性在于无过错方可以采取适当合法手段收集证

据，绝对性在于对于所收集的证据不得大肆宣扬。 

因婚前隐私而导致的冲突。婚后双方将彼此鲜

为人知的婚前隐私摆到桌面，一方认为属于婚前的

个人隐私，属于隐私权的保护客体，不因婚姻关系

而打破。另一方认为婚姻的建立是以彼此了解，夫

妻之间应该坦诚相待毫无保留，对过去的种种事情

有权知晓，将此理解为忠实义务的一种。这种情况

也就间接导致了婚内隐私权与忠实义务的冲突。个

人认为婚前夫或妻一方的隐私除非涉及到法律的禁

止性规定，否则皆属于婚内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夫

妻任何一方无权以忠实义务为由要求对方告知其个

人的婚前隐私。 

因工作交往等社会关系而导致的冲突。我国《婚

姻法》第15 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

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

或干涉”，这就决定了夫妻一方对他方的工作交际等

方面不得加以过多地干涉，应给予其自由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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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中，结交异性的一方认为正常的异性友谊

属于人之常情，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而另一方介

于对婚姻的稳定着想会迫切想要知晓对方的异性朋

友及结交程度，认为这种要求是忠实义务的必然。

究其本质，婚姻仅为一种法律契约，我们不能以此

来束缚对方的社会性发展，与外界的交流不仅是人

性的体现，也是个人和家庭发展的需要。婚姻关系

中夫或妻能够把握住交往的尺度，不逾越应有的道

德底线，应视为个人隐私，收到婚内隐私权的保护，

有权不想对方告知，但若超越了友情的界限，危害

到了婚姻稳定，就应纳入忠实义务的范畴，对此加

以必要的限制约束。  

因身体健康而导致的冲突。婚姻生活中，夫或

妻的身体健康关乎家庭生活的幸福和谐。夫妻一方

可能以隐私权为借口来反对对方以忠实义务为由来

查看其病例，这样就引发了隐私权与忠实义务之间

的冲突。我国《婚姻法》第7条第2 款规定“患有医

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否则婚姻无

效”，这就要求婚后夫妻双方本着互相忠实的原则，

不得隐瞒自己身体上的相关缺陷。 

三、我国夫妻间忠实义务与隐私权冲突的法律

协调 

我国立法规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笼统性，缺

乏可执行性和完备性，在借鉴外国先进法律的基础

上，我们要从原则入手，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尽快

完备婚姻法，以维持婚姻生活的稳定。 

（一）我国对待夫妻间忠实义务与隐私权冲突的法

律协调的原则 

一是互相包容原则。男女双方的婚姻不只是一

份简单的民事契约，更是一份责任，彼此都负有相

濡以沫、互相扶持的使命，家庭的构建者都负有义

不容辞的维护家庭婚姻关系的稳定与和谐的责任。 

二是尊重人格尊严原则。正常的婚姻生活中，

夫妻彼此应该相敬如宾，给予对方的人格尊严以充

分的尊重才能更好地解决矛盾，不将矛盾激化从而

大事化小，化干戈为玉帛。 

三是公序良俗原则。婚姻的缔结不只是法律行

为，受法律的调整，其也是社会道德的体现，受道

德的影响。公序良俗原则也很好地体现了婚内隐私

权的保护客体，以社会大众的社会道德观为基准来

衡量，才能为以后的立法司法做出明确的指导。 

四是权利均衡原则。我们不能主观判断要求夫

妻忠实义务和要求婚内隐私权一方谁对谁错，而要

加以比较衡量，才是有效解决夫妻间忠实义务与隐

私权冲突的途径。 

五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协调统一的原则。夫

妻忠实义务与隐私权的冲突不能广以法律为唯一判

决准则，要深入了解其社会实质。应给以共同的、

有区别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协调统一的目的。 

（二）对我国夫妻间忠实义务与隐私权冲突的法律

协调的建议 

我国对夫妻间忠实义务和婚内隐私权的界限是

模糊的，婚内隐私权和夫妻间忠实义务的冲突是在

所难免的，笔者将结合司法实践提出相关解决建议： 

第一，司法实践中要避免隐私权先入的保护理

念。我国目前立法对某些隐私权采取了直接保护方

法，但是对某些特殊情况下的隐私权却未做相应的

明确规定，只得参照相关的原则或法条，过去对隐

私权的漠视、立法的粗简以及当今社会人们对自由

独立的向往导致隐私权大幅度反弹式的受到社会群

众的同情与热情的拥护。在法律界，学者普遍认为

隐私权是一项消极被动的权利，只要别人不触及其

底线也就不会产生纠纷，而夫妻间忠实义务与婚内

隐私权截然相反，是积极主动。但是冷静思考之余

可发现无论是从隐私权的保护历史而言，还是横向

隐私权在当前世界的保护现状而言，隐私权的保护

与其他权利一样均衡，不分高低，都必须受到一定

限制。特别是在婚姻家庭这个特殊的领域，婚内隐

私权与夫妻间忠实义务的冲突更加特殊。我们应结

合当前实际，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关系理

念。如果对婚内隐私权进行过度的保护，残留隐私

权先入的错误思想，势必会造成对夫妻间忠实义务

的漠视，影响公正合理的判罚。造成婚姻家庭生活

的“悲剧”。 

第二，严格审查证据，谨慎确定是否侵犯婚内

隐私权。由我国司法案例不难看出：在配偶权维权

诉讼中，证据的合法性原则尤为突出，关系到案件

的最终判决，因此，作为裁判者应该合理审查证据

的合法性，谨慎采纳证据。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

配偶一方很可能会无意中侵犯另一方的隐私权，有

鉴于此，取证的手段和内容就应受到应有的限制。

首先，搜集而来的证据只能在法庭上使用，目的是

证明对方违反了忠实义务，除此使用方式外，该证

据内容不能向法庭以外的任何人( 包括父母子女、

亲朋好友等)肆意公开或者宣扬，否则该证据可以被

认定为因侵害配偶一方的婚内隐私权而不被法庭采

纳；其次，证据搜集的途径必须合法。倘若行为人

是合法搜集到配偶一方隐私，那么所获知隐私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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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侵权。 

第三，我们应合理判断被侵权一方的权利受损

程度。损害是一种既定状态，是指因某个行为或事

件使应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遭受某种不利的影

响。在家庭生活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中，是否造成

了当事人的精神损害，造成精神损害的程度判定是

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对此，侵犯夫妻婚内隐私权

的行为应该严格适用《侵权行为法》的相关判断标

准。普通标准而言，倘若干扰了夫妻一方的正常私

人生活与社会交往，或者给配偶一方的身心和名誉

带来了伤害，使受害方感到羞耻的情况下即可认定

为侵犯了隐私权。而后不能随意判定精神损害标准，

一般性的轻微心理伤害例如包括心理不适与心神不

安往往不应该认定为构成精神损害。违背了夫妻忠

实义务的行为虽然没有严格的法律来判定其损害程

度，但可根据受害方的社会交往以及权利受损后的

日常生活状态和心理精神状态来加以认定。 

(三)建立健全界定和违背婚内隐私权的法律法规 

1.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及第三人的姘居、重婚等

行为侵犯了另一方配偶的基于婚姻关系的身份权

益，受害的配偶方不得以采取偷拍，偷窥等不正当

的违法手段搜集证据。为维护其稳定的幸福婚姻生

活，若采取合法的手段搜集证据的行为应认定为私

力救济，对婚内隐私权不造成损害。此建议是综合

考虑了公序良俗原则。首先，对受害方的证据收集

手段加以限制，不得以公开宣扬等违法手段来搜集

证据或者赢得社会道德的制高点，其次对于其合法

搜集证据的手段也加以肯定，虽然会对第三人的隐

私和名誉造成伤害，但是第三人是由过错方，给受

害方带来的伤害是心理以及生理上的，考虑到社会

的稳定和道德准则，应允许受害方在一定程度范围

内搜集第三人的证据，在合法范围内忽略第三人的

隐私权。 

2.寻求利益损害最小化。利益根据客体范围可

分为个体利益、群体利益。其中个体利益尤为重要，

是群体利益的基本组成因素，具有辐射作用。在夫

妻婚姻生活中，我们应以夫或妻的个人利益为基点，

在尊重社会公序良俗的原则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

构建群体利益，从而做出客观正确的决定。总而言

之，我们在处理社会社会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的问

题上不仅要考虑夫或妻具体的个体利益，还要考虑

到借此所影响的群体利益。法律既规定夫妻间忠实

义务，也要保护婚姻生活中夫妻的婚内隐私权，对

二者产生冲突时，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判断。 

夫妻间忠实义务与婚内隐私权的冲突是当今社

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其司法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困难

性和复杂程度。我国目前社会发展较快，要通过立

法解决的方式尚不成熟时，司法解决无疑是最佳解

决问题的途径。法律要赋予法律裁判者一定的自由

裁量权，由裁判者在具体案件中综合分析两者的冲

突，结合社会实际及道德准则加以客观衡量，有效

协调夫妻忠实义务与婚内隐私权的冲突。当然我国

立法也不能过于落后，要具有前瞻性并因地制宜地

吸取外国立法的正确理念，从而充分完善婚姻法，

使司法实践更加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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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s and Legal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Right to Privacy and Faithful 
Obligation in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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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Conflicts between the right to privacy and faithful obligation in  spouse are complex problems in our 
count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roblems are getting so obvious and severe that they relate not only to 
the integrity of the marriage system, but also to the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Since the revision of the Marriage 
Law,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upreme People's Court issued thre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none of which 
mentioned essential guidance for these problems yet. It will come out the conclusions and solution if we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faithful obligation and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marriage,and discussion of the situation and 
reasons of these conflicts betwee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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